
2019 年“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文化对外传播工程”

《陕西文化映像》出版项目申报通知

为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

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经学校批准，西安外国

语大学丝绸之路语言服务协同创新中心下属陕西文化对外译介

与传播研究中心于 2017 年正式启动“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文化

对外传播工程”。2019 年度，该工程拟资助《陕西文化映像》

中文编著项目立项及出版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宗旨

“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文化对外传播工程”主要资助出版代

表陕西学术水准、体现陕西文化精髓、反映陕西学术前沿的学术

精品，或体现陕西文化、具有陕西特色、蕴藏陕西智慧的译著，

助力三秦文化对外传播，同时进一步提升我校在丝绸之路沿线各

国间的学术形象及文化影响。

二、项目简介

2019 年度《陕西文化映像》中文编著项目旨在对外宣传影

响世界历史进程、对世界历史文明有重大贡献的陕西人物。项目

涉及著名人物 4 位（司马迁、孙思邈、李世民、张载），每位人

物篇幅 3 万字左右。

三、基本要求

1.项目实行主持人负责制。主持人应具备组建研究团队的能



力，并保证按时完成编著任务。

2.申报成果出版时须标明受“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文化对

外传播工程项目资助”。

四、项目申报

1. 申请资格

（1）我校正式在编在岗的教学及科研人员均可申请。申请

人须具有组织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。

（2）项目组成员原则上不得超过 6 人（含项目负责人），

参与人员的学科、资历、年龄结构合理，有科学的分工和工作计

划。

2. 申请形式

项目申请人须填写《陕西文化对外传播工程项目申报书》，

并提供样章（包括但不限于本书前言、目录、1000 字内容梗概

及各人物每人 1000 字左右章节内容）。请在丝绸之路语言服务

协同创新中心网站下载申报书（附件）。

3. 报送方式

项目申请人须将申报书一式四份（A4 纸双面打印、左侧两

颗钉装订；字体格式宋体，5 号字体，单倍行距；含一份原件、

三份复印件）报送陕西文化对外传播工程规划办公室（以下简称

“规划办”）（实验楼 D 区一楼 109）。同时发送电子版至：

xczx@xisu.edu.cn。

材料受理时间截止至 2019 年 3月 25 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

五、项目评审

1.项目初审。由规划办对申报项目进行初步审查，凡样章中

透露申请人及项目组成员个人信息者一律不进入评审程序。

2.专家评审。由规划办组织校内外专家对申报书进行匿名评

审并进行项目评分。

3.公示。根据专家评审结果确定拟资助名单并报学校审批。

拟资助项目名单将在丝绸之路语言服务协同创新中心网站公示

三个工作日。公示期满，若无异议，中心将对申请人颁发立项通

知书，并签署相关委托协议。

六、项目进度

获批的研究团队须于 2019 年 3 月至 8 月底进行本书的编著

工作，并于 2019 年 5月底按通知提交书稿进行中期考核，于 2019

年 8 月底正式交稿并根据后期出版社要求进行相关修改工作。

七、项目管理

规划办将按照《西安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对

项目实施管理。

项目完成后，须先报规划办鉴定，质量审核通过后提交出版

社。正式出版后，申请人须将项目结项审批书一份、两套样书及

其电子版一份报送规划办办理结项手续。规划办提供结项证书。

不能履行申请承诺者将对项目予以终止或撤项，并在一定范

围内通报。

八、经费管理



本项目资助标准为一次性资助编著及出版费用共 5 万元。项

目经费将在项目成果通过审核验收、正式出版后一次性支付。未

通过审核验收的项目，不予支付相关资助。

联系人：曹达钦 唐 歌

电 话：85319083

西安外国语大学

陕西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研究中心

2019 年 2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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